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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祝家村新XX食品厂“12·8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评估报告

2024年12月8日，在浑南区祝家街道祝家村新XX食品厂，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，事故造成1人死亡。2025年2月19日浑南区人民政府批复通过调查组提交的《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祝家村XX食品厂“12·8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。按照“谁调查、谁评估”的工作原则，由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组成评估组，对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，现将事故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评估工作组织情况
评估组成员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市公安局浑南分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祝家街道办事处。
目标：旨在通过本次评估，强化生产安全主体责任，提高责任主体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管控水平，加强企业隐患排查治理能力，提升相关方应急管理效能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任务：评估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，检查事故发生单位整改及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情况。
方式：通过调阅卷宗、现场检查、听取汇报等方式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
2、 评估工作具体内容
（1）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依据《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祝家村XX食品厂“12·8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。
责任方：
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XX食品厂实际经营人张X荣
张X荣安全意识淡薄，冒险作业，在切断装置运转过程中在不恰当的位置给切断装置进行润滑作业，致使其上衣被缠绕至切刀驱动轴及套管上，进而衣领紧绕其颈部致其死亡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
鉴于张秋荣作为新家旺食品厂的实际经营人，其本人在事故中身亡，故免于行政处罚。
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新XX食品厂法定代表人徐X有
徐X有作为新家旺食品厂法定代表人，涉嫌存在违法出借营业资质的行为，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后，查明当事人新XX食品厂投资人徐经有于2016年左右出国，至今未归，无法取得联系，无法核实相关情况，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出借营业资质行为，不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情形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不予立案。
（二）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
经祝家街道办事处监管反馈，自2024年12月8日事故发生后，涉事企业已经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；街道应急部门进行不定期的安全生产巡查，未发现违规复产行为的发生。
3、 评估意见
评估组认为,对《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祝家村新XX食品厂“12·8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认定责任方的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，涉事责任方已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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